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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7 

2013 年 12 月 2 日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聆訊 

 

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一號報告書 

第二章：路旁環保斗的管理 

發展局局長建議開場發言要點  

 

主 席 、 各 位 帳 委 會 委 員 ：  

 

 正 如 審 計 署 於 報 告 書 中 指 出，路 旁 環 保 斗 造 成 的 問 題 涉 及 多 個

方 面，包 括 對 道 路 使 用 者 構 成 阻 礙 和 影 響 交 通 安 全、影 響 環 境

和 公 共 衛 生、對 鄰 近 住 戶 及 商 戶 造 成 滋 擾 和 阻 礙、對 道 路 構 成

破 壞 及 非 法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等 等。應 對 這 些 問 題 的 層 面 包 括 地 區

街 道 管 理、交 通 運 輸、公 共 道 路 維 修、廢 物 清 理 和 地 政，牽 涉

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和 執 行 部 門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相 關 政 策 局 ， 即 發 展

局 、 環 境 局 及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作 出 跟 進 。  

 

 我 與 環 境 局 局 長 和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就 報 告 的 內 容 和 建 議 初

步 交 換 了 意 見。整 體 上，我 們 同 意 審 計 報 告 對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的

未 來 路 向，即 我 們 三 個 政 策 局 需 要 聯 手 檢 討 環 保 斗 作 業 造 成 的

問 題、現 時 執 法 行 動 的 成 效，以 及 就 如 何 規 管 和 利 便 環 保 斗 作

業 制 訂 方 案。我 們 三 個 政 策 局 會 設 立 一 個 聯 合 工 作 小 組 進 行 有

關 工 作 ， 以 及 跟 進 報 告 書 內 其 他 跨 局 跨 部 門 的 相 關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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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 時，各 相 關 部 門 是 根 據 環 保 斗 所 造 成 的 問 題 的 性 質，以 各 自

部 門 分 別 適 用 的 法 例 及 行 政 措 施 來 處 理，是 一 個 跨 部 門 既 分 工

又 合 作 的 規 管 方 式。例 如，環 保 署 及 運 輸 署 分 別 擬 定 指 引，訂

明 環 保 斗 作 業 的 良 好 守 則；就 環 保 斗 對 公 眾 人 士 或 車 輛 造 成 嚴

重 阻 礙 或 即 時 危 險 的 個 案，警 務 處 會 即 時 移 走 環 保 斗 及 在 適 當

情 況 下 根 據《 簡 易 程 序 冶 罪 條 例 》作 出 檢 控；而 對 於 非 緊 急 的

個 案 ， 地 政 總 署 會 根 據 《 土 地 (雜 項 條 文 )條 例 》 執 行 土 地 管 制

工 作 。  

 

 將 來 跨 部 門 聯 合 工 作 小 組 在 進 行 檢 討 時 ， 會 考 慮 一 系 列 因 素 ：

包 括 環 保 斗 業 界 的 運 作 模 式 及 需 要、相 關 部 門 以 往 管 理 環 保 斗

的 經 驗、相 關 法 例 和 行 政 措 施 的 適 用 性 和 適 切 性、以 及 其 他 相

關 的 法 律 和 行 政 事 宜。鑑 於 路 旁 環 保 斗 牽 涉 多 方 面 多 層 面 的 問

題，我 們 初 步 擬 定 於 一 年 內 完 成 檢 討，並 適 時 向 帳 目 委 員 會 報

告 檢 討 進 度 ， 並 按 需 要 諮 詢 相 關 的 立 法 會 事 務 委 員 會 。  

 

 我 現 在 希 望 就 發 展 局 的 範 疇，即 地 政 總 署 負 責 的 在 地 政 管 理 方

面 的 工 作 扼 要 做 些 說 明 。 現 時 ， 地 政 總 署 是 根 據 《 土 地 (雜 項

條 文 ) 條 例 》 有 關 非 法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的 條 文 來 處 理 路 旁 環 保

斗，根 據 有 關 法 例，地 政 總 署 須 先 張 貼 通 告 要 求 土 地 佔 用 人 停

止 佔 用，倘 佔 用 人 不 遵 從 有 關 通 告，署 方 才 可 移 走 環 保 斗 並 在

適 當 情 況 下 提 出 檢 控。現 時 地 政 當 局 引 用 的 法 例 着 眼 於 土 地 管

理 和 管 制 ， 尤 其 是 對 政 府 土 地 權 益 有 長 遠 影 響 的 事 宜 (例 如 ：

非 法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的 構 築 物 和 未 經 授 權 的 發 展 )， 正 如 審 計 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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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 指 出，這 並 不 是 規 管 路 旁 環 保 斗 作 業 的 有 效 工 具。對 於 審 計

報 告 中 就 有 關 地 政 總 署 日 後 工 作 的 建 議，署 方 會 作 出 跟 進，包

括 加 強 採 取 執 法 行 動。在 這 方 面 我 們 亦 會 定 期 向 帳 目 委 員 會 報

告 。  

 

 接 下 來 我 請 環 境 局 局 長 及 署 理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分 別 向 帳 委

會 發 言 。  

 

發 展 局  

地 政 總 署  

2013 年 11 月  


